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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大要講記 科判 
世親菩薩 造 智敏上師 講 

釋道淨 整理 20240804 2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對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表 0-1：（5表）總表                                                      （據 2018 版整理） 

科判 

緒論分六（表 0-5） 

甲一俱舍歷史背景 

甲二俱舍論之重要性 

甲三解題分三 

乙一釋「阿毗達磨」 

乙二釋「俱舍」 

乙三釋論 

甲四世親菩薩小史 

甲五玄奘法師小史 

甲六俱舍論九品總科 

序頌分二（表 0-5） 

甲一歸敬頌 

甲二隨難別解分三 

乙一出對法體 

乙二釋藏名 

乙三明說意說人 

總標綱要分二（表 0-5） 
甲一正宗分科表 

甲二 總標綱要 

八

品

分

八 

分

別

界

品

第

一

分

四

（

表

1

） 

甲一有為法體分五（表 1-1） 

乙一色蘊分三 

丙一五根 

丙二五境 

丙三無表色 

乙二受蘊 

乙三想蘊 

乙四行蘊 

乙五識蘊 

甲二七十五法（表 1-1） 

甲三蘊處界三科名義（表 1-1） 

甲四答問法分四 

乙一依大毗婆沙（表 1-1） 

乙二依毗婆沙師說（表 1-2） 

乙三依對法師說（表 1-2） 

乙四論主依大眾部契經辨問記相（表 1-2） 

分

別

根

品

第

二

分

三

（

表

2

） 

甲一二十二根分二（表 2-1） 
乙一釋根義 

乙二明根廢立 

甲二俱生諸法分三 

乙一色法 

乙二心所有法分六（表 2-1） 

丙一大地法 

丙二大善地法 

丙三大煩惱地法 

丙四大不善地法 

丙五小煩惱地法 

丙六不定地法 

乙三不相應行法（表 2-1 至 2） 

甲三六因四緣分四 

乙一明六因體（表 2-2） 

乙二明因得果（表 2-2 至 3） 

乙三明四緣體（表 2-3 至 4） 

乙四明法從緣生（表 2-4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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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5表）總表 

八
品
分
八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三

分
二
（
表
3
） 

甲一有情世間分六 

乙一三界（表 3-1） 

乙二五趣（表 3-1） 

乙三四生（表 3-1） 

乙四中有（表 3-1） 

乙五十二緣起分五 

丙一破外道執我（表 3-2） 

丙二十二支體性（表 3-2 至 3） 

丙三為何說十二緣起（表 3-3） 

丙四十二支略攝（表 3-4） 

丙五十二緣起通大小乘（表 3-4） 

乙六四食（表 3-4） 

甲二器世間分三（表 3-5） 

乙一劫數 

乙二劫初人 

乙三劫中災 

分
別
業
品

第
四
分
三
（
表
4
） 

甲一明業體性分七 

乙一業之體性（表 4-1） 

乙二三性分別分三（表 4-1） 

丙一善 

丙二不善 

丙三無記 

乙三界地分別（表 4-1） 

乙四三無表分二（表 4-1） 
丙一律儀 

丙二不律儀 

乙五得戒因緣分三（表 4-1） 

丙一得三律儀 

丙二得不律儀 

丙三得處中無表 

乙六舍戒因緣分五（表 4-1） 

丙一舍別解脫戒 

丙二舍定共戒 

丙三舍道共戒 

丙四舍不律儀 

丙五舍處中無表 

乙七歸依三寶（表 4-2） 

甲二釋諸業分五（表 4-2） 

乙一三性業 

乙二福等三業 

乙三三受業 

乙四三時業分四 

丙一四種業 

丙二定業 

丙三現法果業 

丙四定即受業 

乙五二受業 

甲三雜明諸業分四 

乙一引滿業（表 4-2） 

乙二三障（表 4-2） 

乙三佈施分五 

丙一佈施主異（表 4-2） 

丙二佈施財異（表 4-2） 

丙三佈施田異（表 4-3） 

丙四施福最勝（表 4-3） 

丙五施福無量（表 4-3） 

乙四戒修分三（表 4-3） 

丙一戒 

丙二修 

丙三戒修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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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3：（5表）總表 

八
品
分
八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五
分
三
（
表

5
） 

甲一明惑體分五（表 5-1） 

乙一釋隨眠義 

乙二根本煩惱 

乙三四倒 

乙四三不善根 

乙五明起惑因 

甲二雜明諸煩惱分二 

乙一漏等四門分四（表 5-1） 

丙一三漏 

丙二四瀑流 

丙三四軛 

丙四四取 

乙二結等八門分八 

丙一九結（表 5-1 至 2） 

丙二五順下分結（表 5-2） 

丙三五順上分結（表 5-2） 

丙四三縛（表 5-2） 

丙五隨煩惱（表 5-2） 

丙六十纏（表 5-2 至 3） 

丙七六垢（表 5-3） 

丙八五蓋（表 5-3） 

甲三明惑滅分三 

乙一斷惑四因（表 5-3） 

乙二四種對治（表 5-3） 

乙三九遍知（表 5-3 至 4） 

分

別

賢
聖
品
第
六
分
五

（
表
6
） 

甲一總明賢聖道諦（表 6-1） 

甲二聖道加行分四 

乙一身器清淨（表 6-1） 

乙二五停心位分二 
丙一不淨觀（表 6-1） 

丙二持息念（表 6-1 至 2） 

乙三四念住（表 6-2） 

乙四四善根分三（表 6-2） 

丙一釋四善根 

丙二減緣減行 

丙三善根勝利 

甲三現觀位分三（表 6-2） 

乙一現觀十六心 

乙二依十六心建立聖眾差別 

乙三沙門果異名 

甲四修無學道分五 

乙一預流七生（表 6-3） 

乙二一來向果（表 6-3） 

乙三不還向果分三（表 6-3） 

丙一七種不還 

丙二九種不還 

丙三雜修靜慮 

乙四阿羅漢向果分三（表 6-4） 

丙一向果差別 

丙二九無學 

丙三俱慧解脫 

乙五明佛因相分四（表 6-4） 

丙一明供養佛 

丙二明六度圓 

丙三明修相業 

丙四明住定位 

甲五諸道差別分三（表 6-4） 

乙一明四證淨 

乙二三十七菩提分法 

乙三四種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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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4：（5表）總表 

八

品

分

八 

分別智品第七分四（表 7） 

甲一諸智差別分四（表 7-1） 

乙一智忍見慧 

乙二十智相殊 

乙三建立十智 

乙四念住攝智 

甲二佛不共功德分五（表 7-1） 

乙一十力 

乙二佛身力 

乙三四無畏 

乙四三念住 

乙五大悲 

甲三共聖德分四（表 7-1） 

乙一無諍行 

乙二願智 

乙三四無礙解 

乙四邊際定 

甲四共凡德分三（表 7-2） 

乙一六通 

乙二三明 

乙三三示導 

分別定品第八分三（表 8） 

甲一所依諸定分七 

乙一定名差別（表 8-1） 

乙二四靜慮（表 8-1） 

乙三四無色（表 8-2） 

乙四八等至（表 8-2） 

乙五靜慮支（表 8-2） 

乙六三等持（表 8-2） 

乙七四等持（表 8-2） 

甲二能依功德分四 

乙一四無量（表 8-2） 

乙二八解脫（表 8-2） 

乙三八勝處（表 8-3） 

乙四十遍處（表 8-3） 

甲三明正法住世（表 8-3） 

流通勸學分二（表 9） 
甲一造論宗旨 

甲二傷嘆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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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5：（5表）緒論  序頌  總標綱要 
科判 正文 

緒
論
分
六 

甲一俱舍歷史背景  

甲二俱舍論之重要性 

由無作者則無業，無我故亦無我所。 
故由見我我所空，彼瑜伽師當解脫。 
（《入中論》第六品） 
十八品雲：若我且非有，豈能有我所。（毗缽舍那章） 
如何悟入真實之次第者，謂先當思惟生死過患，令意
厭離，於彼生死生棄捨欲。（毗缽舍那章） 

甲三解題分三 

乙一釋「阿毗達磨」 

頌：淨慧隨行名對法 及能得此諸慧論 
明藏所攝者，藏有三種。 
一素怛纜藏，此翻為綖，或名為經，正詮於定。 
二毗奈耶藏，此稱調伏，正詮於戒。 
三阿毗達磨藏，此言對法，正詮于慧。 
於此三中，此論即是阿毗達磨藏攝。 
法有二種： 
一勝義法，謂是涅盤； 
二法相法，通四聖諦。 
言對法者，謂無漏慧，名之為對，四諦涅盤，名之為
法。 
淨慧者，謂無漏慧。 
離縛名淨，簡擇稱慧。 
淨慧眷屬，名曰隨行。 
慧相應心，及受想等諸心所法，四相及得，道共無表，
此等諸法是慧眷屬，隨慧行故，名曰隨行。 

乙二釋「俱舍」 頌：攝彼勝義依彼故 此立對法俱舍名 

乙三釋論 

教誡學徒，故稱為論。 
教是教授，令人修善； 
誡是誡勖，令人斷惡。 
斷惡修善，故名教誡。 

甲四世親菩薩小史  
甲五玄奘法師小史  
甲六俱舍論九品總科  

序
頌
分
二 

甲一歸敬頌 

頌：諸一切種諸冥滅 
頌：拔眾生出生死泥 
頌：敬禮如是如理師 
頌：對法藏論我當說 

甲二隨難別解分
三 

乙一出對法體 

頌：淨慧隨行名對法 及能得此諸慧論 
淨慧者，謂無漏慧。 
如是淨慧，及與隨行，通攝五蘊，名為勝義阿毗達磨。 
勝義阿毗達磨，無漏五蘊（淨慧隨行） 
色蘊——道共無表。 
受蘊——隨行中受心所。 
想蘊——隨行中想心所。 
行蘊——除受想外，諸餘隨行心所，四相及得。 
識蘊——淨慧相應心王。（《表釋》序分） 

乙二釋藏名 頌：攝彼勝義依彼故 此立對法俱舍名 

乙三明說意說人 
頌：若離擇法定無餘 能滅諸惑勝方便 
  由惑世间漂有海 因此传佛说对法 

總標綱要分二 

甲一正宗分科表  

甲二總標綱要 
颂：有漏无漏法 除道余有为 于彼漏随增  

故說名有漏 
頌：無漏謂道諦 及三種無為 謂虛空二滅 



俱舍大要講記 科判    6  /  30 
 

表 1-1：（2表）分別界品第一 
科判 正文 

分
別
界
品
第
一
分
四 

甲
一
有
為
法
體
分
五 

 頌：又諸有為法 謂色等五蘊 

乙一色蘊分三 

 頌：色者唯五根 五境及無表 
丙一五根 頌：彼識依淨色 名眼等五根 
丙二五境 頌：色二或二十 聲唯有八種 味六香四種 觸十一為性 
丙三無表色 頌：亂心無心等 隨流淨不淨 大種所造性 由此說無表 

乙二受蘊 

頌：受領納隨觸 
領納即是能受用義。（《麟記》卷一） 
一解：受能領納隨順觸因，故名為受。 
受能領受、承受、感受觸，觸是生受之因，觸順於受，故
名為隨。 
受從觸生，行相似觸，領似觸邊，說受能領。 
如世間說子能領（繼承）父，子之媚好，皆似於父，故名
為領。 
又解：此「隨觸」聲，為顯前境，隨順觸境，故名隨觸。 

乙三想蘊 
頌：想取像為體 
想能執取苦樂怨親男女等像，故名想蘊。 
所緣境中，如相而取，故名為想。（《正理》卷二） 

乙四行蘊 

頌：四餘名行蘊 
除（色、受、想、識）四蘊以外，諸餘心所有四十四，及
十四不相應行，此五十八法，總名行蘊。 
造作、遷流二義名行，五蘊俱合名行，謂由此蘊攝法多故，
偏得行名。 

乙五識蘊 

頌：識謂各了別 
了別名識，有六種了別不同，謂初眼識了色，乃至意識了
法。 
頌：六識轉為意 由即六識身 無間滅為意 
六識轉謝過去，能與後識為所依，名為意界。 

甲二七十五法  

甲三蘊處界三科名義 

頌：聚生門種族 是蘊處界義 
經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粗、若細、若劣、若勝、若近、若遠，如是一切略為一

聚，說名色蘊。 

頌：愚根樂三故 說蘊處界三 

甲四答問法
分四 

乙一依大毗婆沙 

依《大毗婆沙》，答問法，不過四種。 
一、以狹問寛，順前句答。 
如問：有漏法皆有為耶？ 
答：有漏法定皆有為。 
二、以寛問狹，順後句答。 
如問：有為法皆有漏耶？ 
答：有漏必是有為。 

三、互有寛狹，應作四句。 
如問：無漏法皆有為耶？ 
答：應作四句。 
㈠、是無漏非有為，即三無為法； 
㈡、是有為非無漏，即一切有漏法； 
㈢、是無漏亦是有為，謂道諦； 

㈣、非無漏非有為，無。 

四、無有寛狹。 
如問：五蘊是有為法耶？ 
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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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表）分別界品第一 

分
別
界
品
第
一
分
四 

甲
四
答
問
法
分
四 

乙二依毗婆沙
師說 

頌：應一向分別 反詰舍置記 如生死殊勝 我蘊一異等 
依毗婆沙師說，明四記答問之法，有四種。（記者，答也。） 
如問：一切有情皆當死不？ 
答：一切有情皆定當死。(《俱舍論》卷十九) 
如問：一切死者皆當生不？ 
答：有煩惱者當生，非餘。（同上） 
如問：人為勝劣？ 
應反詰記：為何所方？ 
若言方天，應言人劣；若言方下，應記人勝。（同上） 
如問：蘊與有情（我）為一為異？ 
應舍置記：有情（我）實無，故一異性不成。 
如石女兒，黑白等性。（同上） 
《婆沙》問：第四無答，云何名記？ 
答：令彼問者得正解故，或有默然，於理得勝，況酬彼問，而非記耶？ 
十四無記： 
一、世界及我為常耶？二、世界及我為無常耶？ 
三、世界及我為亦有常亦無常耶？四、世界及我為非有常非無常耶？ 
五、世界及我為有邊耶？六、世界及我為無邊耶？ 
七、世界及我為亦有邊亦無邊耶？八、世界及我為非有邊非無邊耶？ 
九、死後有神去耶？十、死後無神去耶？ 
十一、死後亦有神去亦無神去耶？十二、死後非有神去亦非無神去耶？ 
十三、身與神一耶？十四、身與神異耶？ 

乙三依對法師
說 

對法諸師（《發智》、「六足」諸師）作如是說 
若有問言：世尊是如來應正等覺耶？所說法要是善說耶？ 
諸弟子眾行妙行耶？色乃至識皆無常耶？苦乃至道善施設耶？ 
應一向記，契實義故。(《俱舍論》卷十九) 
㈠若有直心請言：願尊為我說法。應為分別，法有眾多，謂去、來、
今，欲說何者？ 
㈡若言：為我說過去法。應復分別，過去法中，亦有眾多，色乃至識。 
㈢若請說色。應分別言：色中有三，善、惡、無記。 
㈣若請說善。應分別言：善中有七，謂離殺生，廣說乃至離雜穢語。 
㈤若彼復請，說離殺生。 
應分別言：此有三種，謂無貪瞋痴三善根所發。 
㈥若彼請說，無貪發者。 
應分別言：此復有二，謂表無表，欲說何者。(同上) 
若有諂心，（欲求過非）請言：願尊為我說法。 
應反詰言：法有眾多，欲說何者？不應分別，乃至令彼（若無所知者）
默然而住，或（若有所知）令自記，無便求非。(同上) 
若有問言：世為有邊為無邊等。 
此應舍置，不應為說。（同上） 

乙四論主依大
眾部契經辨問
記相 

一、應一向記。 
如問：諸行皆無常耶？ 
答：諸行皆無常。 
二、應分別記。 
如問：諸有故思造作業已，為受何果？ 
答：造善業者，受人天果，造惡業者，受惡趣果。 
三、應反詰記。 
如問：士夫想與我，為一為異耶？ 
答：應反詰言：汝依何我作如是問？若依粗我（五蘊假我）應記與想
異，若依別有真實細我，不可言一異，應舍置記。 
四、應舍置記。 
如問：十四無記（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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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表）分別根品第二 
科判 正文 

分
別
根
品
第
二
分
三 

 勝用增上，故名為根，此品廣明，故名分別。 

甲
一
二
十
二
根
分
二 

乙一釋根義 

論雲：根是何義？ 
最勝、自在、光顯是故名根。 
由此總成根增上義。（根體勝故名為最勝，根用勝故名為自在，根
體用雙勝故名為光顯。由有最勝、自在、光顯，名為增上，將增
上義以釋根也。) 
論雲：此增上義，誰望於誰？ 
頌：了自境增上 總立於六根 從身立二根 女男性增上 
  于同住杂染 清净增上故 应知命五受 信等立为根 
  未当知已知 具知根亦尔 于得后后道 涅盘等增上 
五受根——於雜染法，有增上用(於樂受貪隨增，於苦受瞋隨增，
於舍受痴隨增)。 
信等五根——於清淨法，有增上用，由信等五，分於暖頂位，伏
諸煩惱，引聖道故。 
未知當知根——於得已知根道有增上用，見道引修道故。 
已知根——於得具知根道有增上用，謂從修道引無學道。 
具知根——於得涅盤有增上用，由具知根心得解脫，心若解脫方
證涅盤。 

乙二 明根廢立 頌：或流轉所依 及生住受用 建立前十四 還滅後亦然 

甲
二
俱
生
諸
法
分
三 

乙一色法 頌：欲微聚無聲 無根有八事 有身根九事 十事有餘根 

乙
二
心
所
有
法
分
六 

 頌：心所且有五 大地法等異 

丙一大地法 
頌：受想思觸欲 慧念與作意 勝解三摩地 遍於一切心 
大地法者，謂法恆於一切心有。 
此十心所遍三性等一切心品。 

丙二大善地法 
頌：信及不放逸 輕安舍慚愧 二根及不害 勤唯遍善心 
大善地法者，謂法恆於諸善心有。 
此具二義，一則唯是善性，二則遍一切善心。 

丙三大煩惱地法 
頌：痴逸怠不信 昏掉恆唯染 
大煩惱地法，謂法恆於染汙心有。 
此上六種，一則唯染，二則遍染，具此兩義，獨得大煩惱地法名。 

丙四大不善地法 
頌：唯遍不善心 無慚及無愧 
大不善地法，謂法恆於不善心有。 
一則唯不善心，二則遍一切不善心，具此兩義，獨得大不善名。 

丙五小煩惱地法 頌：忿覆慳嫉惱 害恨諂誑憍 如是類名為 小煩惱地法 
丙六不定地法 不定地法者，不定能攝入前五地者，概屬此地。 

乙三不相應行法 

頌：心不相應行 得非得同分 無想二定命 相名身等類 
  得谓获成就 非得此相违 得非得唯于 自相续二灭 
非得——謂若有法，先未曾失，及重得已，但今初失，此法非得，
創至生相，名為不獲。 
流入現在，名不成就。 
得、非得所依唯自相續，唯有自身，有得、非得。 
非他相續，無有成就他身法故。 
非非相續（非相續即非情），無有成就非情法故。 
無為法中，唯有二滅，有得非得，謂若修道證擇滅時，擇滅上有
得也。 
不證時，擇滅上有非得也。 
緣缺位中得非擇滅，故非擇滅上有得也。 
緣會時不得非擇滅，即非擇滅上有非得也。 
頌：同分有情等 
同謂身形等同，謂諸有情，身形、業用、樂欲，展轉互相似故。 
分者因義，謂由此分能令有情，身形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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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表）分別根品第二 

分
別
根
品
第
二
分
三 

甲
二
俱
生
諸
法
分
三 

乙三不相應行法 

頌：無想無想中 心心所法滅 異熟居廣果 
修無想定，感五百大劫，無想天中，無想異熟為果。 
有法能令心心所滅，名為無想。 
廣果天中，有高勝處，名無想天。 
頌：如是無想定 從靜慮求脫 善唯順生受 非聖得一世 
復有別物，心不相應，滅心心所，名無想定。 
謂諸外道，計無想果為真解脫，為求證故，依第四禪，修無想定。 
此定唯是善性，唯順生受。 
一切聖者，不執有漏為真解脫，及真出離，於無想定，如見深坑，必
不修定。 
頌：滅盡定亦然 為靜住有頂 善二受不定 聖由加行得 
此滅盡定，有實體性，滅心心所。 
此定依有頂，唯聖者得，唯聖道力，所能起故。 
為求靜住，以止息想，作意為先，現法涅盤勝解入故，此定通順生順
後，及不定受，性唯是善。 
頌：命根體即壽 能持暖及識 
頌：相謂諸有為 生住異滅性 
生——於法能起名生。 
住——能安名住。 
異——能衰名異。 
滅——能壞名滅。 
頌：名身等所謂 想章字總說 
名身—以想釋名，即概念也。 
一名是名，二名稱名身，三名以上，稱多名身。 
句身—以章釋句，詮義究竟，即表達一完整意義的文句。 
身義同上。 
文身—以字釋文，即字母也，身義同上。 

甲
三
六
因
四
緣
分
四 

乙一明六因體 

頌：能作及俱有 同類與相應 遍行並異熟 許因唯六種 
  除自余能作 
頌：俱有互為果 
頌：同類因相似 自部地前生 
頌：相應因決定 心心所同依 
頌：遍行謂前遍 為同地染因 
頌：異熟因不善 及善唯有漏 

乙二明因得果 

頌：後因果異熟 前因增上果 同類遍等流 俱相應士用 
頌：果有為離系 
頌：無為無因果 
無為無因——無六因故，非是六因所引生果；是所證離系果。 
無為無果——無五果故，非能證故無離系果；無取與用，無有為果。 
但於生不障，立能作因。 
頌：異熟無記法 有情有記生 等流似自因 離系由慧盡 
  若因彼力生 是果名士用 除前有为法 有为增上果 
異熟無記法者，唯於無覆無記，有異熟果。 
言有情者，謂異熟果，不通非情也。 
有記生者，謂異熟果，善惡業感，名有記生。 
既異熟果，唯有記生，明知不通等流、長養，以等流果及所長養通三
性生，故不通也。 
此上是異熟果相。 
等流似自因者，謂等流果，皆似自因，謂似同類遍行因故。 
離系由慧盡者，盡者滅也。慧者擇也。 
謂此擇滅，離系所顯，故將擇滅釋離系果。 
若法因彼勢力所生，名士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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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表）分別根品第二 

分
別
根
品
第
二
分
三 

甲
三
六
因
四
緣
分
四 

乙二明因得果 

如因下地加行心力，上地有漏、無漏定生； 
及因清淨靜慮心力，生變化無記心，此等名士用果。 
擇滅名不生士用果，謂因道力證得，亦得士用果名。 
有為法生，餘法不障，是增上果。 
故增上果，唯有為法。 
除前者，謂前已生有為諸法，非增上果。 
謂果望因，或俱或後，必無果前因後，故言除前也。 
重言有為者，是除前外，諸餘有為。 
此餘有為，或與因俱，或在因後，名增上果。 

乙三明四緣體 

頌：說有四種緣 因緣五因性 等無間非後 心心所已生 
  所缘一切法 增上即能作 
此六因與四緣相攝表，依據《寶疏》轉述《婆沙》卷十六中之前說。 
因謂能生，緣能長養，猶如生養二母差別。 
又緣攝助，因方能生，生已相續，緣力長養。 
或有說因唯有一，緣乃眾多，猶如種子（因一），糞土（緣多）等異。（《寶
疏》卷七） 
釋曰：說有四種緣者，說謂契經中，說有四緣性。 
謂因緣性、等無間緣性、所緣緣性、增上緣性。 
言因緣者，因即是緣，持業釋也。 
等無間者，前後心心所，體各一故，名之為等。 
如心心所中，受體是一，餘想等亦爾。 
「如心心所中，受體是一，餘想等亦爾」。 
舉個例，什麼叫「體是一」？ 
受心所是一個體，想心所也只能是一個體，都是相等的，都是一個體。 
故論雲： 
謂無少受，無間生多，或復從多，無間生少。 
想等亦爾，於自類中，無非等義。 
又解：前心心所齊等與後心心所為緣，非是前受生後受，前想生後想，
自類中等也。 
又解：後心心所，等用前心心所為緣，故此等字，通緣及果。 
言無間者，前心心所，生後心心所，中間無有餘心間隔，名為無間。 
故此無間，通緣及果。 
或等無間即緣，是持業釋也；或等無間之緣，是依主釋。 
所緣緣者，謂所緣境為緣，能牽生心心所法。 
所緣即緣，持業釋也。 
增上緣者，增上即緣，是持業釋也。 
頌：因緣五因性 
因緣五因性者，出因緣體。 
於六因中，除能作因，所餘五因，是因緣性。 
頌：等無間非後 心心所已生 
非後者，謂阿羅漢臨入涅盤，最後心心所名之為後。 
此後心心所非等無間緣。 
除後心外，諸餘已生心心所法，皆是等無間緣。 
論雲：此緣生法，等而無間，依是義立等無間緣。 
解雲：法者，果法。 
此果法，與緣等也。 
由此色等，皆不可立等無間緣，不等生故。 
謂欲界色，或無間生欲界、色界，二無表色。 
解雲： 
謂受戒者，從第三羯磨便入色界定，即欲界別解脫無表與色界定共無表
色俱時生耳。 
或無間生欲界、無漏二無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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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表）分別根品第二 

分
別
根
品
第
二
分
三 

甲
三
六
因
四
緣
分
四 

乙三明四緣體 

解雲：謂第三羯磨，便入色界無漏定，即欲界無表與道共無表俱時生
耳。 
由諸色法雜亂現前，等無間緣生無雜亂，故色不立等無間緣。 
大德復言：以諸色法無間生起，或少或多故。 
謂或有時從多生少，如燒稻稗，大聚為灰。 
或時復有從少生多，如細種生諾瞿陀樹，根莖枝葉，漸次增榮，聳幹
垂條，多所蔭映。 
頌：所緣一切法 
所緣一切法者，謂一切法，與心心所，為所緣也。 
心心所法，其性羸劣，執境方生，猶如羸人非杖不起。 
故一切法，識所攀附，名為所緣。 
此所緣境，有別體性，是心心所，發生緣故，名所緣緣。 
頌：增上即能作 
增上即能作者，謂增上緣性，即能作因，以即能作因為增上緣故。 
此緣體廣，名增上緣，一切皆是增上緣故。 
問：既一切法，皆所緣緣，此增上緣，何獨體廣？ 
答：論有兩釋。 
第一解雲：俱有諸法，未嘗為所緣，然為增上，故唯此體廣。 
解雲：如無我觀，亦觀一切法，於第一念，不見俱有，故俱有諸法，
未嘗為所緣。 
然此俱有法，為增上緣故，增上體廣也。 
第二解雲：或所作廣，名增上緣，以一切法，各除自性，與一切有為，
為增上緣故。 

乙四明法從緣生 

頌：心心所由四 二定但由三 餘由二緣生 非天次等故 
釋曰：前三句辨緣生法，第四一句遮外道宗。 
心心所由四者，謂心心所由四緣生。 
此中因緣，謂五因性。 
等無間緣者，謂心心所，必須前念等無間緣引發生故。 
所緣緣者，緣境起故。 
增上緣者，除自性外，餘一切法，皆不障故。 
二定但由三者，謂無想、滅盡二定，由三緣生，非能緣故，除所緣緣。 
由因緣者，謂由二因： 
一、俱有因，謂二定上生等四相。 
二、同類因，謂前已生同地善法。 
若無想定，無想天中，一切善法，是同地也。 
若滅盡定，有頂天中，一切善法，是同地也。 
等無間緣者，謂入二定前，心心所法為等無間緣，引生二定也。 
增上緣者，謂如前說。 
論雲：如是二定，心等引生，礙心等起，故與心等，但為等無間，非
等無間緣。 
解雲：心等，等取心所也，餘可知也。 
餘由二緣生者，餘謂色法，及不相應。 
此二類法，由因緣、增上二緣所生。 
非能緣故，除所緣緣；非心等引生，無等無間緣。 
非天次等故者，正破外道。 

此有兩意：一正非，二立理。 
且正非者，非天等也。 
立理者，次等也。 

如塗灰外道，執大自在天能生世間； 
勝論外道，執我能生世間； 
數論外道，執勝性，謂薩埵等三，能生一切法。 
我佛法中，唯有因緣，能生諸法，故言非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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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表）分別根品第二 

分
別
根
品
第
二
分
三 

甲
三
六
因
四
緣
分
四 

乙四明法從緣生 

等取我、勝性等也。 
次等者，次謂次第。 
等，等取無義利，及違諸世間。 
立此三種理，破外道也。 
次第理者，論雲： 
謂諸世間，若自在等，一因生起，則應一切俱時而生，非次第起。 
現見諸法次第而生，故知定非一因所起。 
無義利者，論雲：又自在等作大功力，生諸世間，得何義利？ 
又自在等，生地獄等無量苦具，逼害有情，為見如斯，發生自喜？ 
咄哉，何用此自在為？ 
依彼頌言，誠為善說：由險利能燒，可畏恆逼害，樂食血肉髓，故名
魯達羅。 
解雲：塗灰外道，說自在天有三身。 
法身遍充法界，報身居自在天，三目八臂，摩酰首羅也，化身隨形六
道。 
此頌說化身也。 
有三阿修羅，將三國土，飛行虛空，向自在天上過，自在天見，以火
箭射之，一時俱盡，此即火箭險利，燒三國土也。 
以龍貫人髑髏，繫於頭頸，殺象取皮，塗血反被，此是可畏，恆逼害
有情也。 
樂食血肉髓者，顯所食也。 
魯達羅者，此雲暴惡，自在天有一千名，此是一號。 
第三違世間者，論雲： 
又若信受一切世間唯自在天一因所起，則為非撥現見世間所餘因緣、
人功等事。 
我、勝性等，如自在天，應廣徵遣。 
故無有一法唯一因生。 

 
表 3-1：（5表）分別世間品第三 

科判 正文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三
分
二 

甲一有情
世間分六 

乙一三界 
頌：地獄傍生鬼 人及六慾天 名欲界二十 由地獄洲異 
頌：此上十七處 名色界於中 三靜慮各三第四靜慮八 
頌：無色界無處 由生有四種 

乙二五趣 頌：於中地獄等 自名說五趣 唯無覆無記 有情非中有 

乙三四生 

頌：於中有四生 有情謂卵等 
謂諸有情類，有四種生：卵生、胎生、溼生、化生。 
頌：地獄及諸天 中有唯化生 
一切地獄及諸天、中有，皆唯化生。 
頌：人傍生具四 鬼通胎化二 

乙四中有 

頌：死生二有中 五蘊名中有 未至應至處 故中有非生 
中有已起不名生者，謂未至彼當來所應至處，是故中有不名為生。 
生即當來所應至處，依所至義，建立生名。 
又中有名起，不名生者，雖生是起異名，而約別義，故但名起。 
論雲：何謂當來所應至處？ 
謂引異熟究竟分明，是謂當來所應至處。 
此謂生有分明，肉眼天眼俱能見故，故得名生。 
中有唯天眼能見，昧劣不明也。 
頌：此一業引故 如當本有形 
頌：同淨天眼見 業通疾具根 無對不可轉 食香非久住 
  倒心趣欲境 湿化染香处 天首上三横 地狱头归下 
頌：一於入正知 二三兼住出 四於一切位 及卵恆無知 
  前三种入胎 谓轮王二佛 业智俱胜故 如次四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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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表）分別世間品第三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三
分
二 

甲
一
有
情
世
間
分
六 

乙
五
十
二
緣
起
分
五 

丙一破外道執我 

從此大文第二，遮外道難，是數論、勝論外道難也。 
論雲：此中外道執我者言，若許有情轉趣餘世，即我所執有我義
成。 
今為遮彼，頌曰： 
無我唯諸蘊 煩惱業所為 由中有相續 入胎如燈焰 
如引次第增 相續由惑業 更趣於餘世 故有輪無初 
無有實我，唯色受想行識之五蘊假我，若爾，此蘊即應從此世轉
至餘世，然蘊體是剎那即滅，無輪轉用故，要因子習惑業之作用，
令中有蘊入胎相續，猶如燈焰。 
釋曰：前一行，明無我，但有由惑業，相續入胎也。 
後一行，明生死輪轉。（《俱舍論》卷九） 
故論雲：內用士夫，此定非有，如色眼等不可得故。 
注曰。解雲：外道執我，名為士夫，如士夫用也。 
故論主破言，此定非有。 
如色等五境是現量知，眼等五根是比量知，汝今執我，非如色、
眼等現、比量知，故不可得也。 
世尊亦言：有業有異熟，作者不可得，謂能捨此蘊，及能續餘蘊，
唯除法假。 
注曰。解雲：作者，我之異名。 
眾生生死，由業異熟，非由作者實我也。 
法假謂何？問也。 
依此有故彼有，依此生故彼生，廣說緣起。 
注曰。已上論文。 
解雲：依此無明等有故，彼行等得有；彼無明等生故，彼行等得
生。 
十二緣起，假立於我，名為法假也。 
如業所引，次第轉增，諸蘊相續，果縛未盡，子縛復生，故無最
初作者，唯有惑業苦，作十二支輪，旋迴不息，無始無作。 

丙二十二支體性 

頌：如是諸緣起 十二支三際 前後際各二 中八據圓滿 
此立三際十二支緣起： 
一、前際即是過去，二、後際即是未來也，三、中際謂現在世。 
或在名色位命終，唯歷二位，乃至取位命終，但歷七位。 
欲界具八支者為圓滿，色界無名色支，無色界無名色及六處。 
又論文明次第增義，引經頌曰： 
最初羯剌藍，此雲凝滑亦云和合。 
次生頞部曇，此雲皰，從此生閉屍，此雲血肉也，閉屍生健南，
此雲堅肉，次缽羅奢佉，此雲支節，後發毛爪等，及色根形相，
漸次而轉增。 
發毛等，總是第五位。 
此上是胎內五位也。 
胎外五位： 
一嬰孩，二童子，三少年，四盛年，五老年。 
頌：宿惑位無明 
無明──先世煩惱，至今果熟，總謂無明，即不明、妄明義。（智
不及愚與煩惱愚。） 
頌：宿諸業名行 
行——宿生福、非福、不動等業，至今果熟，總名為行。 
頌：識正結生蘊 
識——於母胎等，正結生時，剎那五蘊。 
頌：六處前名色 
名色——結生之後，六處生之前，中間諸位，皆名名色（羯剌藍
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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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表）分別世間品第三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三
分
二 

甲
一
有
情
世
間
分
六 

乙
五
十
二
緣
起
分
五 

丙二十二支體性 

頌：從生眼等根 三和前六處 
六處——眼等已生，至根境識未和合位，名六處。 
頌：於三受因異 未了知名觸 
觸——從出胎至三歲，於根境識三和合用起。然未了苦樂諸
受，名觸。 
頌：在淫愛前受 
受——四五歲已去，十四五以來，已了三受差別，雖起衣食
等貪，未起淫貪，名受。 
頌：貪資具淫愛 
愛——十六七已去，貪妙資具，及淫愛現行，未廣追求，名
愛。 
頌：為得諸境界 遍馳求名取 
取——為得種種上妙境界，周遍馳求，名取。 
頌：有謂正能造 牽當有果業 
有——因馳求故，積集能牽當有果業，名有。 
頌：結當有名生 
生——由此業力，從此捨命，正結當有名生。（當有之生即今
識位。） 
頌：至當受老死 
老死——生剎那乃至當來受支，總名老死，如是老死，即今
世名色等四支。 

丙三為何說十二緣起 

頌：傳許約位說 
傅許世尊，唯約分位，說諸緣起，有十二支。（《俱舍論》卷
九） 
頌：從勝立支名 
問：若支支皆具五蘊，何緣但立無明等名？ 
答：以何支中何法勝，故立何名。 
頌：於前後中際 為遣他愚惑 
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現在不知何等是我，此我云何？ 
我誰所有？我當有誰？ 
或執無因，如斷見等；或執邪因，如大自在等。 
佛為救此愚者，說十二支。 
釋曰：世尊為遣三際愚惑，故說緣起，唯約有情。 
問：如何有情前際愚惑？ 
答：謂於前際，生如是疑，我於過去世，為曾有非有？ 
何等我曾有？云何我曾有？ 
解雲：曾有非有者，疑我有無也。 
何等我者，疑我自性，即蘊我，為離蘊我也。 
云何曾有者，疑我差別，為當常我，無常我耶？ 
問：如何有情後際愚惑？ 
答：謂於後際，生如是疑，我於未來，為當有非有？ 
何等我當有？云何我當有？ 
解雲：當有非有者，疑我有無也。 
何等我者，疑我自性也。 
云何我者，疑我差別也。 
問：如何有情中際愚惑？ 
答：謂於中際，生如是疑，何等是我？ 
此我云何？我誰所有？我當有誰？ 
解雲：何等是我者，疑我自性也。此我云何者，疑我差別也。 
我誰所有者，疑我因也，謂此現在我，過去誰因所有也。 
我當有誰者，疑我果也，謂我當有誰果也。 
為除如是三際愚惑，故經唯說有情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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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表）分別世間品第三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三
分
二 

甲
一
有
情
世
間
分
六 

乙
五
十
二
緣
起
分
五 

丙四十二支略攝 

頌：三煩惱二業 七事亦名果 略果及略因 由中可比二 
由中際之廣，可比前際之因，後際之果，故略。 
頌：從惑生惑業 
惑生惑：愛生取。惑生業：取生有，無明生行。 
「從惑生惑業「，煩惱能生煩惱，煩惱也可以造業。 
頌：從業生於事 
業生事：行生識，有生生。 
頌：從事事惑生 
事生事：識生名色，生生老死等。事生惑：受生愛。 
頌：有支理唯此 
謂說名色生於六處，六處生受，受生於愛，已顯老死，為事惑因，
謂名色與受是老死。 
既受生愛，愛生於取，已表無明為事惑果，謂愛與取，是無明也。 
無明有因，生死無始，老死有果，生死無終，故不須立餘緣起支。 
經說：如是純大苦蘊集。 

丙五十二緣起通
大小乘 

若通達我無自性，於彼支分諸蘊，亦能滅除有自性執，譬如燒車，
亦燃毀輪等支分…… 
我性且非有，豈能有我所…… 
正通達補特伽羅無自性慧，雖不即執蘊無自性，然即此慧，不待
餘緣，能引定智，決定諸蘊皆無自性，能斷蘊上增益自性諸增益
執，故說通達補特伽羅無自性時，亦能通達蘊無自性。（毗缽舍那
章） 
《七十空性論》雲： 
「因緣所生法，若分別真實，佛說為無明，彼生十二支。見真知
法空，無明則不生，此是無明滅，故滅十二支。」（分別者，謂增
益非真自性之義。）…… 
佛護論師，亦許增益諸法自性，為十二支初支無明，及許聲聞獨
覺證法無我。（毗缽舍那章） 
龍猛菩薩諸論，明顯宣說聲聞獨覺亦證一切諸法無性，以說解脫
生死要由無性空見乃成辦故，聲聞獨覺乃至未盡自心煩惱當修彼
見，若煩惱盡，以此便足，不長時修，故不能斷諸所知障。 
諸菩薩眾唯斷煩惱自脫生死不以為足，為利一切有情，欲求成佛，
故至斷盡諸所知障，經極長時，無邊資糧莊嚴而修，如是拔除二
障種子。（毗缽舍那章） 

乙六四食 

頌：有情由食住 
謂契經說，食有四種。（《成唯識論》卷四） 
一者段食，變壞為相，謂欲界系香味觸三，於變壞時，能為食事。
（同上） 
二者觸食，觸境為相，謂有漏觸，才取境時，攝受喜等，能為食
事。 
此觸雖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觸粗顯境，攝受喜樂，
及順益舍，資養勝故。（同上） 
三意思食，希望為相，謂有漏思，與欲俱轉，希可愛境，能為食
事。 
此思雖與諸識相應，屬意識者，食義偏勝，意識於境，希望勝故。
（同上） 
四者識食，執持為相，謂有漏識，由段、觸、思勢力增長，能為
食事。 
此識雖通諸識自體，而第八識，食義偏勝，一類相續，執持勝故。
（同上） 
此四能持有情身命，令不壞斷，故名為食。段食唯於欲界有用。 
觸、意思食，雖遍三界，而依識轉，隨識有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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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5表）分別世間品第三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三
分
二 

甲
二
器
世
間
分
三 

乙一
劫數 

頌：應知有四劫 謂壞成中大 壞從獄不生 至外器都盡 
  成劫从风起 至地狱初生 中劫从无量 减至寿唯十 
  次增减十八 后增至八万 如是成已住 名中二十劫 
  成坏坏已空 时皆等住劫 八十中大劫 大劫三无数 
三劫阿僧祇耶，謂累前大劫，為十、百、千，乃至阿僧祇耶，復積至三。 
經中說為三劫無數，非諸算計，所不能知。 
菩薩為欲利樂有情，志求菩提。 
無上菩提，甚難可得，要經三劫無數，修大福德智慧資糧、六波羅蜜多、多百千
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定應髮長時願。 

乙二
劫初
人 

頌：劫初如色天 後漸增貪味 由惰貯賊起 為防僱守田 
釋曰：劫初時人，皆如色界，諸根無缺，形色端嚴，身帶光明，騰空自在，飲食
喜樂，長壽久住。 
有如是類地味漸生，其味甘美，其香郁馥。 
時有一人，稟性耽味，嗅香取食，餘人隨學，競取食之，爾時方名初受段食。 
資段食故，身漸堅重，光明隱沒，黑闇便生，日月眾星，從茲出現。 
由漸耽味，地味便隱。 
從斯復有地皮餅生，競耽食之，地餅復隱。 
爾時復有林藤出現，競耽食故，林藤復隱。 
爾時有非耕種香稻自生，眾共取之，以充所食。 
此食粗故，殘穢在身，為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復有男女根生。 
由二根殊，形相亦異，宿習力故，便相瞻視，因此遂生非理作意，欲貪鬼魅，惑
亂身心，失意猖狂，行非梵行，人中欲鬼，初發此時。 
爾時諸人隨取香稻，無所貯積。 
後時有人，稟性懶惰，長取香稻，貯擬後食。餘人隨學，漸多停貯。 
由此於稻生我所心，多收無厭，故隨收處，無復再生。 
遂共分田，慮防遠盡，於己分田，生吝護心，於他分田，有懷侵奪。 
劫偷過起，始於此時。 
為欲遮防，共聚評議，僉量眾內一有德人，各以所取六分之一，僱令防護，封為
田主，因斯故立剎帝力名。 
大眾欽承，恩流率土，故複名大三末多王。此雲共許王也。 
自後諸王，此王為首。 
時人或有情厭居家，樂在空閒精修戒行，因斯故得婆羅門名。 
後時有王，貪吝財物，不能均給國土人民，故貧匱人者，多行賊盜，王為禁止，
行輕重罰，為殺害業，始於此時。 
時有罪人，心怖刑罰，覆藏其罪，異想發言，虛誑語生，此時為首。 

乙三
劫中
災 

頌：業道增壽減 至十三災現 刀疾飢如次 七日月年止 
頌：三災火水風 上三定為頂 如次內災等 四無不動故 
  然彼器非常 情俱生灭故 要七火一水 七水火后风 
初火災興，由七日現。次水災起，由雨霖霔。 
後風災生，由風相擊。此三災力，壞器世間，乃至極微，亦無餘在。 
內災者：謂初靜慮，尋伺為內災，能燒惱心，等外火災。 
第二靜慮，喜為內災，與輕安俱，潤身如水，等外水災。 
第三靜慮，動息為內災，息即是風，等外風災。 
下三靜慮，有如是內災，遭是外災壞。 
第四靜慮無外災，離內災故，由佛說彼名不動地，內外三災，所不及故。 
七火一水等者，要先無間，起七火災，其次定應一水災起，此後無間，復七火災，
還有一水災，如是乃至滿七水災，復七火災，後風災起。 
如是總有八七火災，一七水災，一風災起。 
應知八七火災中間，有七水災，次第八七火災後，有一風災，計數總有六十四災。 
極光淨天壽八大劫，故第八災，方有水災，壞第二禪。 
遍淨天壽六十四大劫，故第六十四災，方是風災，壞第三禪也。 
由此善釋施設足文，遍淨天壽六十四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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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表）分別業品第四 
科判 正文 

分
別
業
品
第
四
分
三 

甲
一
明
業
體
性
分
七 

 

頌：世別由業生 
世間差別，由業所生，非自在天及大梵王，為一因主，作先
覺因，生諸世間。 
外道計天，先起欲覺，欲受用境，名先覺因，能生世間，此
虛計也。 

乙一業之體性 

頌：思及思所作 思即是意業 所作謂身語 
此身語二業 俱表無表性 身表許別形 語表許言聲 
業：造作名業。 
言意業者——約等起立，業即是思，與意相應，意等引起（能
等起在意非思，或所等起在思非意），名為意業。 
言身業者——約所依立，身謂色身，業依身起，名為身業。 
言語業者——約自性立，業性即語，以語自性，即是業故。 
思所作業，名為身語二業，是思所等起故。 

乙二三性分
別分三 

丙一善 頌：勝義善解脫 自性慚愧根 相應彼相應 等起色業等 
丙二不善 頌：翻此名不善 

丙三無記 

頌：勝無記二常 
無記有二： 
一、有覆無記： 
覆謂染法，障聖道故，又能蔽心，令不淨故。 
論雲：欲界無記有覆心者，謂與薩迦耶見、邊執見相應。此
二種見，能覆聖道。 
或有痴覆，名為有覆。 
不能招果，故名無記。(《俱舍論》卷四) 
二、無覆無記： 
翻前有覆，故曰無覆，無記義同。 

乙三界地分別 
頌：無表記餘三 不善唯在欲 無表遍欲色 表唯有伺二 
  欲无有覆表 以无等起故 

乙四三無表
分二 

 頌：無表三律儀 不律儀非二 
丙一律儀 頌：初律儀八種 實體唯有四 
丙二不律儀  

乙五
得戒
因緣
分三 

 頌：定生得定地 彼聖得道生 別解脫律儀 得由他教等 

丙一得三律儀 

頌：別解脫律儀 盡壽或晝夜 
苾芻等七眾，要盡形壽，唯近住戒，一晝夜受。 
以戒時邊際，但有二種： 
一、壽命邊際，二、晝夜邊際。 
頌：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論雲： 
若人不作五種定限，方可受得別解律儀。 
若作五種定限受者，不得律儀，但得律儀相似妙行。 

丙二得不律儀 頌：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丙三得處中無表 頌：得所餘無表 由田受重行 

乙六
舍戒
因緣
分五 

丙一舍別解脫戒 

頌：舍別解調伏 由故舍命終 及二形俱生 斷善根夜晝 
  有说由犯重 余说由法灭 迦湿弥罗说 犯二如负财 
經部師說，於四重禁，若隨犯一，亦舍勤策及苾芻戒。 
法密部說，正法滅時，舍別解脫戒。 
薩婆多宗，釋犯一邊，非遍舍一切律儀。 
然有二名，謂持犯戒。 

丙二舍定共戒 頌：舍定生善法 由易地退等 
丙三舍道共戒 頌：舍聖由得果 練根及退失 
丙四舍不律儀 頌：舍惡戒由死 得戒二形生 
丙五舍處中無表 頌：舍中由受勢 作事壽根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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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表）分別業品第四 

分
別

業
品
第
四
分
三 

甲一明業體性
分七 

乙七歸依三寶 

頌：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盤擇滅 是說具三歸 
歸依佛——不歸佛身，但歸依成佛無學法（盡、無生智）。 
一、由無學法，能成佛故。 
二、佛得無學法，是殊勝故。 
三、佛得無學法，能覺悟一切故。 
歸依僧——謂歸依成僧二種法，所謂學法、無學法。 
若依論主，歸依佛亦歸依佛身，歸依僧亦歸僧身。 

歸依法——唯歸涅盤（擇滅），一切眾生身中，所證擇滅，
是善是常，寂滅一相，故通歸依。 
歸依是救濟義。 

甲
二
釋

諸
業
分
五 

乙一三性業 頌：安不安非業 名善惡無記 

乙二福等三業 
頌：福非福不動 欲善業名福 不善名非福 上界善不動 
  约自地处所 业果无动故 

乙三三受業 
頌：順樂苦非二 善至三順樂 諸不善順苦 上善順非二 
  余说下亦有 由中招异熟 

乙四三時
業分四 

丙一四種業 頌：此有定不定 定三順現等 或說業有五 餘師說四句 

丙二定業 頌：由重惑淨心 及是恆所造 於功德田起 害父母業定 

丙三現法果業 頌：由田意殊勝 及定招異熟 得永離地業 定招現法果 

丙四定即受業 頌：於佛上首僧 及滅定無諍 慈見修道出 損益業即受 

乙五二受業 頌：諸善無尋業 許唯感心受 惡唯感身受 是感受業異 

甲
三
雜
明
諸
業

分
四 

乙一引滿業 頌：一業引一生 多業能圓滿 

乙二三障 

頌：三障無間業 及數行煩惱 並一切惡趣 北洲無想天 

  三洲有无间 非余扇搋等 少恩少羞耻 余障通五趣 
障： 
謂障聖道及聖道加行（七方便也）。 
論雲： 
此三障中，煩惱與業，二障皆重。 
以有此者，第二生內，亦不得聖。 
由造重業必生地獄，或煩惱障，定墮惡趣。 

若異熟障，至第二生，容可入聖，名輕。 

乙三佈施分
五 

 頌：由主財田異 故施果差別 

丙一佈施主異 

頌：主異由信等 行敬重等施 得尊重廣愛 應時難奪果 
主異由信等者，謂施主異，由有信等七種聖財，差別功德
也。 
一深信，二持戒，三多聞，四智慧，五舍施，六慚，七愧。 
或有具七，或有不具，故名主異。 
由主異故，施之與果，俱有差別。 
行敬重等施者，等取自手、應時、無損三施也。 
若有施主，具七聖財，行敬重等四施，能招尊重等四果。 
謂若施主，行敬重施，感他尊重； 
若自手施，感廣大財，愛樂受用； 
若應時施，感應時財，所須應時故； 
若無損施，感難奪財，不被偷劫，及火等壞。 

丙二佈施財異 

頌：財異由色等 得妙色好名 眾愛柔軟身 有隨時樂觸 
財異由色等者，謂所施財，或闕或具色香味觸，故名財異。 
謂所施財，色具足故，便感妙色； 
香具足故，便感好名，如香芬馥，遍諸方故； 
味具足故，便感眾愛； 
觸具足故，感柔軟身，及有隨時生樂受觸，如女寶等。 
果有減者，由因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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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表）分別業品第四 

分
別
業
品
第
四
分
三 

甲
三
雜
明
諸
業
分
四 

乙
三
佈
施
分
五 

丙三佈施田異 

頌：田異由趣苦 恩德有差別 
由趣別者，若施傍生，受百倍果； 
施犯戒人，受千倍果，是名趣異。 
犯戒人以是人趣故，勝畜千倍，非為有德。（《寶疏》卷十八） 
由苦別者，謂七有依福，濟他苦故，福不可量： 
一施行路人，二施羈旅客，三施病者，四施看病人，五施寺園林，
六施常食，西國信士，於遠絶處，恐行侶飢餓，造舍置財，多貯飲
食，通施一切，或有但標供出家者，常施食故，名施常食，七隨時
施者，於寒熱風，隨時施彼故。 
由恩別者，如父母等，得萬億倍。 
恩別如父母等者，等取師及餘有恩者，如熊鹿等。 
本生經說，菩薩本生曾為一熊，在深山中，爾時有人入山採薪，遇
雪飢寒，熊將收養，餘命得存。 
天晴路通，其人下山，遇見獵師，示彼熊處，共來加害，分取肉時，
兩手便墮。（《麟記》卷十八） 
由德別者，施持戒人，得億倍果，乃至施佛，得無量果。 

丙四施福最勝 

頌：脫於脫菩薩 第八施最勝 
最勝有三：一、解脫人施解脫人，其福最勝。 
二、若諸菩薩，所行惠施，是普利樂諸有情因，亦為最勝。 
三、八種施中，第八最勝。 
一、隨至施，隨近已至，方能施與。 
二、怖畏施，見財欲壞，寧施不失。 
三、報恩施。四、求報施。五、習先施，謂習先父祖所行惠施。 
六、希天施，謂欲生天也。七、要名施。 
八、為莊嚴心，為除慳吝，為得瑜伽定也，為得上義涅盤樂也，而
行惠施，名莊嚴心。 

丙五施福無量 

論雲：如契經說，施預流向，其果無量，施預流果，果量更增，乃
至廣說。 
頗有施非聖，果亦無量耶？ 
頌：父母病法師 最後身菩薩 設非證聖者 施果亦無量 
釋曰：一父，二母，三病人，四法師，五最後身菩薩，謂王宮生身，
住最後有也。 
（法師）為諸世間大善友故； 
無明所盲者，能施慧眼故； 
開示世間安危事故；令有情生起無漏法身故。 
以要說者，善說法師，乃至能為佛所作事。（《俱舍論》卷十八） 
如是五種，設是異生，但施亦能招無量福。 

乙
四
戒
修
分
三 

丙一戒 

頌：離犯戒及遮 名戒各有二 非犯戒因壞 依治滅淨等 
身三口四，諸不善色，是名性罪，以性罪故，名為犯戒。 
言遮罪者，非時食等。離犯戒及遮，俱說名戒。 
明戒四德： 
一、非犯戒壞，離前犯戒也。 
二、不為犯戒因壞，因者，謂貪等煩惱也。 
三、依治者，治謂四念住等，治前犯戒及彼因故。 
四、依滅者，滅謂涅盤，迴向涅盤，非勝生故人天生也。 
頌言淨者，具上四德，戒名清淨，與此相違，名不清淨。 

丙二修 
頌：等引善名修 極能燻心故 
此定地善，極能燻心，令成德類，故獨名修。 

丙三戒修果報 

頌：戒修勝如次 感生天解脫 
戒感生天，就勝為言。 
理實佈施，亦感生天，不如戒也。 
修感解脫，就勝為言，理實持戒，亦感解脫，不如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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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表）分別世間品第五 
科判 正文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五
分
三 

甲
一
明
惑
體
分
五 

乙一釋隨眠義 

貪等煩惱，名曰隨眠，隨逐有情，增昏滯故，故名隨眠。 
論主自釋，隨眠者，微細義，根本煩惱，行相難知，故名微細，猶
如眠也。 
隨有三義： 
一、隨增，能隨煩惱，於所緣境，及所相應，增昏滯故。 
二、隨逐，煩惱起得，隨逐有情，常為過患。 
三、隨縛，不作加行，為令彼惑生，而數現起，或設劬勞，為遮彼
惑起，而數現起，隨縛有情，故名隨縛。 
論雲：世間差別，皆由業生，業由隨眠，方得生長，離隨眠業，無
感有能。 

乙二根本煩惱 

頌：隨眠諸有本 此差別有六 謂貪瞋亦慢 無明見及疑 
頌：六由貪異七 有貪上二界 於內門轉故 為遮解脫想 
論雲：即前所說，六隨眠中，分貪為二，故經說七。 
謂欲界貪，名為欲貪，上二界貪，名為有貪。 
於內門轉故者，釋有貪名也。 
上二界貪，多分託內門轉，少分緣外門轉，故立有貪名。 
內門者，定也。貪緣定起，以內為門，名內門轉。 
謂上二界，多起定貪故也。 
少分緣外門轉者，謂彼亦緣色、聲、觸、法外境界也。 
為遮解脫想者，又由外道，於上二界，起解脫想，佛為遮彼，立有
貪名，顯彼所緣，非真解脫。 
頌：六由見異十 異謂有身見 邊執見邪見 見取戒禁取 

乙三四倒 頌：四顛倒自體 謂從於三見 唯倒推增故 想心隨見力 
乙四三不善根 頌：不善根欲界 貪瞋不善痴 

乙五明起惑因 

頌：由未斷隨眠 及隨應境現 非理作意起 說惑具因緣 
言視毒箭傷，往來履鋒刃，身手觸斬砍，受物捧刀輪，入家墮火宅，
偕行迎風炬，同坐處深阱，通書告死刑，閻浮有毒樹，觸樹見樹形，
齅香聞樹聲，聽名見畫影，聞談說擬議，悉中毒身死。（《律海十門》） 

甲
二
雜
明
諸
煩
惱
分
二 

乙一
漏等
四門
分四 

 

頌：欲煩惱並纏 除痴名欲漏 有漏上二界 唯煩惱除痴 
  同無記內門 定地故合一 無明諸有本 故別為一漏 
  瀑流軛亦然 別立見利故 見不順住故 非於漏獨立 
  欲有軛並痴 見分二名取 無明不別立 以非能取故 

丙一三漏 

漏義有二： 
一、住，能令眾生久住生死。 
二、流，能令有情三界流轉。 
由彼相續，於六根門，瀉過無窮，故名為漏。 

丙二四瀑流 極漂善品，故名瀑流。 
丙三四軛 四軛，如瀑流說。和合有情，受種種苦（生死苦），故名為軛。 
丙四四取 為有漏依，執取生死，故名為取。 

乙二
結等
八門
分八 

丙一九結 

頌：結九物取等 立見取二結 由二唯不善 及自在起故 
  纏中唯嫉慳 建立為二結 或二數行故 為賤貧因故 
  遍顯隨惑故 惱亂二部故 
正理論雲：於境於生，有繫縛能，故名為結。 
或有此故，令諸有情，合眾多苦，故名為結，是眾苦惱安足處故。
（《寶疏》卷二一） 
問：何緣三見名為見結，二取名為取結？ 
答：頌言物取等，謂三見二取，一則物等，二則取等。 
言物等者，物者，體也。三見有十八物，二取亦十八物，故名物等。 
言取等者，三見等是所取也，二取等是能取也，故名取等。 
謂由戒取，執身見等為能淨故；或起見取，執身見等以為勝故。 
故身見等名為所取，戒見二取名能取也。（《頌疏》卷二一） 



俱舍大要講記 科判    21  /  30 
 

表 5-2：（4表）分別世間品第五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五
分
三 

甲
二
雜
明
諸
煩
惱
分
二 

乙
二
結
等
八
門
分
八 

丙一九結 

纏有八：謂無慚、無愧、嫉、慳、悔、眠、掉舉、昏沉，此依《品
類足論》說。 
毗婆沙師說纏有十，即前八纏，更加忿、覆。 
正理雲：如是十種，纏縛有情，置生死獄，故名為纏。 
或十為因，起諸惡行，令歸惡趣，故名為纏。（《麟記》卷二一） 
八纏家 
由二唯不善，及自在起故者，謂嫉、慳二，唯不善性； 
又嫉、慳唯自在起，不隨從他，唯自力起故，名自在起。 
由二義勝，故於纏中，別立為結。 
此釋非理，論主破雲：若纏唯八，此釋可然，許有十纏，此釋非
理。以忿、覆二種，亦具兩義故，故應立為結。 
十纏家 
由此應言，嫉、慳過失尤重。 
一、數現行故，謂由嫉、慳，數現行也。 
二、為賤貧因故，嫉為賤因，慳為貧因也。 
三、遍顯隨惑故，謂遍顯歡、戚隨煩惱也。 
謂嫉與憂相應，遍顯戚隨惑也；慳喜相應，遍顯歡隨惑也。 
四、惱亂出家、在家二部故。 
謂出家於教法為嫉、慳惱亂，在家於財物為嫉、慳惱亂。 
五、或惱亂天、阿素洛故。 
謂天帝釋有甘露味，阿素洛有女色，天慳味嫉色，阿素洛慳色嫉
味，便興鬥諍。 
六、或惱亂人天二勝趣故。七、或惱亂他及自部故。 
部者，眾也，謂慳惱自眾，嫉惱他朋。 
由上七義，故於十纏，唯二立結。 
頌言惱亂二部故者，應知攝後四種二部也。 

丙二五順下分結 頌：又五順下分 由二不超欲 由三複還下 

丙三五順上分結 

頌：順上分亦五 色無色二貪 掉舉慢無明 令不超上故 
唯修所斷名順上分，順益上分，故名順上分結，要斷見所斷，彼
方現行故，見所斷惑未永斷時，亦能資彼令順下分，故要永斷見
所斷惑，方現行者，名順上分。（《正理》卷五四） 

丙四三縛 
頌：縛三由三受 
縛：繫縛有情名之為縛。縛有貪縛、瞋縛、痴縛三種。（《寶疏》
卷二一） 

丙五隨煩惱 
頌：隨煩惱此餘 染心所行蘊 
除前所說六隨眠，乃至九十八品根本煩惱外，餘纏垢等，名隨煩
惱。隨根本煩惱起故，名隨煩惱也。 

丙六十纏 

頌：纏八無慚愧 嫉慳並悔眠 及掉舉昏沈 或十加忿覆 
  無慚慳掉舉 皆從貪所生 無愧眠昏沈 從無明所起 
  嫉忿從瞋起 悔從疑覆諍 
無慚——謂於功德及有德人，無敬無崇，無所忌難，無所隨屬；
或於所造罪，自觀無恥。 
無愧——謂善士所訶厭法名罪，於此罪中，不見能招可怖畏果；
或於所造罪，觀他無恥。 
嫉——謂於他諸興盛事，令心不喜。 
慳——謂於財法，巧施相違。 
悔(惡作)——謂於善惡作不作中，心追悔為性。 
眠(睡眠)——令心昧略為性。 
掉舉——令心不靜，是行舍所對治。 
昏沉——謂身心重性，於善法中無所堪任，亦名身心無堪任性。 
忿——於情非情現前不饒益境，令心憤發為性。 
覆——隱藏自罪，說名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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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表）分別世間品第五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五
分
三 

甲
二
雜
明
諸
煩
惱
分
二 

乙
二
結
等
八
門
分
八 

丙七六垢 

頌：煩惱垢六惱 害恨諂誑憍 誑憍從貪生 害恨從瞋起 
惱從見取起 諂從諸見生 

此六者從煩惱生，穢汙相粗，名煩惱垢。 
惱——謂堅執諸有罪事，由此不取如理誎誨。 
害——謂於他能為逼迫，由此能行打罵等事。 
恨——謂於忿所緣事，數數尋思，結怨不捨。 
諂——謂心曲，由此不能如實自顯。 
誑——謂惑他，為獲利養，矯現有德，詭詐為性。 
憍——染著自法，謂於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為性。 

丙八五蓋 

頌：蓋五唯在欲 食治用同故 雖二立一蓋 障蘊故唯五 
經說如是五種，純是圓滿不善聚故，上界無不善，故知唯在欲。 
問：何緣昏眠二法及掉悔二法，合為一蓋？ 
答：頌言食治用同故，雖二立一蓋。 
昏眠蓋： 
言食同者——且昏眠蓋同有五食，一、𧄼瞢，二、不樂，三、嚬呻，四、
食不平等性，即過度飽也，五、心昧劣性，即因疲勞生也。 
言治同者——此二非食（對治），謂光明想。 
言用同者——此二俱能令心沉昧。 
掉悔蓋： 
言食同者——謂四種法，一、親裡尋，二、國土尋，三、不死尋，四、
隨念昔尋，隨所經事，憶念尋求也。 
言治同者——此二非食，謂奢摩他。 
言用同者——此二能令心不寂靜。 

甲
三
明
惑
滅
分
三 

乙一斷惑四因 

頌：遍知所緣故 斷彼能緣故 斷彼所緣故 對治起故斷 
十一遍使： 
苦下五見、疑、無明（與見疑相應無明及不共無明），集下二見、疑、無
明，此十一能遍行自界、自地五部諸法，名為遍行。 
一遍緣五部，二遍隨眠五部，三為因遍生五部，依此三義，立遍行名。 
九上緣惑： 
於十一遍使中，除身邊二見，餘九隨眠，能緣上界、上地，名九上緣惑。 
無漏緣惑：見滅所斷邪見、疑、無明，及見道所斷邪見、疑、無明，此
六煩惱，親迷滅、道，名無漏緣。 
有漏緣惑：除無漏緣六外，所餘煩惱，皆有漏緣。 
九上緣惑，雖緣上界，體亦系在自界，以緣上界且名。 
所緣謂後念苦集下煩惱，緣此九上緣惑生，亦能為因，生彼九惑。 
斷即能緣自界惑時，所緣九上緣惑，即隨斷也。（《暉鈔》卷三） 
言若斷自界緣惑時，即隨斷者，由他界緣惑，倚自界緣惑力，能緣上界，
如羸病者，倚柱仰觀，柱若折時，彼隨倒故。（此向後倒也）（《麟記》卷
二一） 
言所緣若斷，亦隨斷故者，正理雲如羸病者，仗策而行，彼杖折時，彼
隨倒故。（此向前倒也）。（《麟記》卷二一） 

乙二四種對治 頌：對治有四種 謂斷持遠厭 

乙三九遍知 

遍知有二：一智遍知，二斷遍知。 
智遍知：謂無漏智，於四諦境，周遍而知。 
斷遍知：謂即諸斷，斷即是擇滅，由斷顯故，擇滅名斷。 
斷遍知者，此於果上，立因名故。 
遍知是因，斷名為果，故斷名遍知者，是果上立因名也。 
頌：斷遍知有九 欲初二斷一 二各一合三 上界三亦爾 
  余五顺下分 色一切断三 
此上六種遍知，名三界見諦所斷法斷六種遍知。言法斷者，擇滅名也。 
問：何緣色無色修斷別立遍知，非見所斷？ 
答：以色無色修所斷惑，治不同故，遍知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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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表）分別世間品第五 

分
別
世
間
品
第
五
分
三 

甲
三
明
惑
滅
分
三 

乙三九遍知 

頌：得無漏斷得 及缺第一有 滅雙因越界 故立九遍知 
言見道中六種遍知是忍所得者，謂見道中，忍為無間道，斷惑得遍知，故
名忍果。 
三智果者，謂修斷三種遍知，唯智得故。 
有頂五部惑，隨不成一，如苦類智時，斷苦下一部惑也，所以須此緣者，
為顯永斷相故。 
集法忍位，雖斷集部，未不成就者（未滅雙因），謂此忍力，但衰惑得，
令不引後果，名之為斷。 
得仍現在，與忍同時，猶名成就，故不名滅（謂未滅集下遍行因）。 
集法智位，方能離身，三緣具故，方立遍知。 
如何忍果，說為遍知？ 
諸忍皆是智眷屬故，如王眷屬假立王名，或忍與智，同一果故，謂同一離
系果，忍是能證，智是正證，雖是忍果，亦名遍知。 
頌：越界得果故 二處集遍知 

 
表 6-1：（4表）分別賢聖品第六 

科判 正文 

分
別
賢
聖
品
第
六
分
五 

甲一總明賢聖道諦 

賢謂賢和，即事和；聖謂聖正，正即涅盤理，聖於此正，得決定故。 
依《仁王經》，地前名賢，地上名聖，即三賢十聖。 
此論即七賢八聖，七方便為七賢，四向四果為八聖。 
頌：已說煩惱斷 由見諦修故 見道唯無漏 修道通二種 
  谛四名已说 谓苦集灭道 
頌：彼覺破便無 慧析餘亦爾 如瓶水世俗 異此名勝義 
二諦：謂世俗諦，勝義諦。 

甲
二
聖
道
加
行
分
四 

 頌：將趣見諦道 應住戒勤修 聞思修所成 謂名俱義境 

乙一身器清淨 
頌：具身心遠離 無不足大欲 謂已得未得 多求名所無 
  治相違界三 無漏無貪性 四聖種亦爾 前三唯喜足 
  三生具後業 為治四愛生 我所我事欲 暫息永除故 

乙
二
五
停
心
位
分
二 

 頌：入修要二門 不淨觀息念 貪尋增上者 如次第應修 

丙一不淨觀 
頌：為通治四貪 且辨觀骨鎖 廣至海復略 名初習業位 
  除足至頭半 名為已熟修 繫心在眉間 名超作意位 

丙二持息念 

阿那阿波那念 
阿那：此雲遣來，謂持息入，是引外風，令入身義； 
阿波那：此雲遣去，謂持息出，是引內風，令出身義。 
此定佛教方修，外道無有。 
以諸外道，一無說者故，二自不能覺微細法故。 
謂此與我執極相違故。彼我執有，此念無也。 
修數者，行者調和氣息，不澀不滑，安詳徐數，從一至十，攝心在數，
不令馳散。 
覺心任運，從一至十，不加功力，心住息緣，覺息虛微，心相漸細，
患數為粗，意不欲數。 
爾時，行者應當放數修隨。 
修隨者，舍前數法，一心依隨息之出入，攝心緣息，知息入出，心住
息緣，無分散意。 
心既微細，安靜不亂，覺息長短，遍身入出，心息任運相依，意慮恬
然凝靜，覺隨為粗，心厭欲舍，如人疲極欲眠，不樂眾務。 
爾時，行者應當舍隨修止。 
修止者，息諸緣慮，不念數隨，凝寂其心，覺身心泯然入定，不見內
外相貌，定法持心，任運不動。 
行者是時，即作是念：今此三昧，雖復無為寂靜安隱快樂，而無慧方
便，不能破壞生死。 
復作是念：今此定者，皆屬因緣陰界入法和合而有，虛誑不實，我今
不見不覺，應須照了。作是念已，即不著止，起觀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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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表）分別賢聖品第六 

分
別
賢
聖
品
第
六
分
五 

甲
二
聖
道
加
行
分
四 

乙
二
五
停
心
位
分
二 

丙二持息念 

修觀者，於定心中，以慧分別，觀於微細出入息相，如空中風，皮
肉筋骨三十六物，如芭蕉不實。 
心識無常，剎那不住，無有我人。 
身受心法，皆無自性。不得人法，定何所依。 
如是觀時，覺息出入遍諸毛孔，心眼開明，徹見三十六物，及諸蟲
戶，內外不淨，剎那變易。 
心生悲喜，得四念處，破四顛倒。 
觀相既發，心緣觀境，分別破析，覺念流動，非真實道，爾時應當
舍觀修還。 
修還者，既知觀從心生，若從析境，此即不會本源，應當反觀觀心。 
修淨者，知色淨故，不起妄想分別。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息妄想垢，是名修淨。 
息分別垢，是名修淨。 
息取我垢，是名修淨。 

乙三四念住 

頌：依已修成止 為觀修念住 以自相共相 觀身受心法 
  自性聞等慧 餘相雜所緣 說次第隨生 治倒故唯四 
以自相、共相，別觀身、受、心、法，觀身至一極微、一剎那時，
名為身念住滿，觀受、心、法至一剎那，名受等滿。 

乙
四
四
善
根
分
三 

丙一釋四善根 
頌：從此生暖法 具觀四聖諦 修十六行相 次生頂亦然 
  如是二善根 皆初法後四 次忍唯法念 下中品同頂 
  上唯觀欲苦 一行一剎那 世第一亦然 皆慧五除得 

丙二減緣減行 
頌：次忍唯法念 下中品同頂 上唯觀欲苦 一行一剎那 
中忍位有減緣減行，上下八諦，名之為緣，所緣之境故。 
能緣行相名之為行，向所緣之境而行解故。 

丙三善根勝利 
頌：暖必至涅盤 頂終不斷善 忍不墮惡趣 第一入離生 
正性離生，見道名也，謂世第一法，雖是異生，能起無間，入見道
位。 

甲
三
現
觀
位
分
三 

乙一現觀十六心 

頌：前十五見道 見未曾見故 
頌：世第一無間 即緣欲界苦 生無漏法忍 忍次生法智 
  次缘余界苦 生类忍类智 缘集灭道谛 各生四亦然 
  如是十六心 名圣谛现观 
聖諦現觀，謂在現前觀聖諦故。 

乙二依十六心建
立聖眾差別 

頌：名隨信法行 由根鈍利別 
頌：具修惑斷一 至五向初果 斷次三向二 離八地向三 
預流果：言預流者，諸無漏道，總名為流，初預此流，名為預流。 
要具三義得預流名，一、具得果、向無漏道故，二、具得見、修無
漏道故，三、於現觀十六心，流遍至得故。 
不還果：必不還來生欲界故。 

乙三沙門果異名 

所說沙門性 亦名婆羅門 亦名為梵輪 真梵所轉故 
於中唯見道 說名為法輪 由速等似輪 或具輻等故 
釋曰：即前所說，真沙門性，經亦說名為婆羅門性。 
婆羅門者，此雲淨志，遠煩惱故，與勤息義同也。 
亦名梵輪，是真梵王力所轉故。 
佛與無上梵德相應，是故世尊，名真梵王。梵者，淨也。 
然沙門性，通見、修、無學三道，於中唯見道，說名為法輪，謂見
道中，有速等相，似世間輪，故得法輪名。 
一謂見諦道，速疾行故，言速疾者，十五剎那也。 
二有舍取故，謂舍前諦，取後諦也。 
三降未伏故，謂由見道，能見未見，能斷未斷也。 
四鎮已伏故，謂已見斷者，無迷退故，見道無退也。 
五上下轉故，謂觀上苦等已，觀下苦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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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表）分別賢聖品第六 

分
別
賢
聖
品
第
六
分
五 

甲
四
修
無
學
道
分
五 

乙一預流七生 

頌：未斷修斷失 住果極七返 
言七生者，人中七生，中有、生有，名為七生，天中亦然，
中、生各七，總二十八生，皆七等故，說極七生。 
問： 
何緣彼無受第八生？ 
答： 
謂相續身，齊此七生，所有聖道，必成就故，聖道種類，
法應如是。如七步蛇，第四日瘧，法應爾故。 
至第七生，逢無佛法，雖在居家，得阿羅漢，既得果已，
必不住家，法爾自得苾芻形相。 

乙二一來向果 

頌：斷欲三四品 三二生家家 斷至五二向 斷六一來果 
預流聖者，進斷欲修惑，若三緣具，轉名家家： 
一、由斷惑——斷欲修惑三、四品故， 
二、由成根——得能治彼無漏根故， 
三、由受生——更受欲有三、二生故。 

乙三不還
向果分三 

 頌：斷七或八品 一生名一間 此即第三向 斷九不還果 

丙一七種不還 

頌：此中生有行 無行般涅盤 上流若雜修 能往色究竟 
  超半超遍沒 餘能往有頂 行無色有四 住此般涅盤 
經部論師謂： 
行色界五不還中，無行般在有行般前，與有部說次第不同。 

丙二九種不還 
頌：行色界有九 謂三各分三 業惑根有殊 故成三九別 
此明九種不還，謂行色界五種不還中，分成九種。 

丙三雜修靜慮 

頌：先雜修第四 成由一念雜 為受生現樂 及遮煩惱退 
先雜修第四者，夫欲雜修四靜慮者，必先雜修第四靜慮，
以第四定最堪能故。 
謂阿羅漢，或是不還，彼必先入第四靜慮，多念無漏相續
現前，從此引生多念有漏，後復多念無漏現前。 
如是旋還，後後漸減，及至最後，二念無漏，次引二念有
漏現前，無間後生二念無漏，名雜修定加行成滿。 
次復唯有一念無漏，次復引起一念有漏，無間後生一念無
漏。 
中間有漏，前後無漏，以相間雜，故名雜修。 
此一念雜，名根本成。 
修第四已，乘此勢力，亦能雜修下三靜慮。 
雜修靜慮，總有三緣： 
一為受生，生淨居故。 
二為現樂，受法樂故。 
三為遮止起煩惱退。 
若不還修，由前三緣，若羅漢修，除受生一。 
論雲： 
何緣淨居，處唯有五？ 
頌曰：由雜修五品  生有五淨居 
釋曰： 
由雜修第四靜慮，有五品故，淨居唯五。 
一下品，二中品，三上品，四上勝品，五上極品。 
初品有三，謂三心也： 
初起一無漏，次起一有漏，後起一無漏。 
第二品六，謂更三心，並前成六。 
第三品九，謂更三心，並前成九。 
第四品十二，謂更三心，並前九心，故成十二。 
第五品十五，復起三心，並前十二，故成十五。 
如是五品，如其次第，感五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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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表）分別賢聖品第六 

分
別
賢
聖
品
第
六
分
五 

甲
四
修
無
學
道
分
五 

乙
四
阿
羅
漢
向
果
分
三 

丙一向果差別 

頌：上界修惑中 斷初定一品 至有頂八品 皆阿羅漢向 
  第九無間道 名金剛喻定 盡得俱盡智 成無學應果 
此定能破一切煩惱，猶如金剛能摧一切，故名金剛喻定。 
定雖有力能破一切，餘惑先斷，故今唯斷第九品惑。 
此定既能斷有頂地第九品惑，能引此惑盡得俱行盡智令起，即此
盡智，是解脫道。 
此解脫道，與漏盡得，最初俱生，故名盡智。 
頌言盡得俱者，即是漏盡得俱，名盡智也。 
盡智生已，成無學果，更無學故。 
亦名為應，謂阿羅漢，此翻為應，應受人天廣大供養故。 
阿羅漢，譯「應」，二義： 
一、自利已成，更無應學，唯應作諸利益他事。 
二、梵行已立，煩惱已斷，應受人天廣大供養。 

丙二九無學 頌：七聲聞二佛 差別由九根 
丙三俱慧解脫 頌：俱由得滅定 餘名慧解脫 

乙
五
明
佛
因
相
分
四 

丙一明供養佛 
頌：於三無數劫 各供養七萬 又如次供養 五六七千佛 
  三无数劫满 逆次逢胜观 燃灯宝髻佛 初释迦牟尼 

丙二明六度圓 
頌：但由悲普施 被析身無忿 讚歎底沙佛 次無上菩提 
  六波羅蜜多 於如是四位 一二又一二 如次修圓滿 

丙三明修相業 

頌：贍部男對佛 佛思思所成 餘百劫方修 各百福嚴飾 
百福莊嚴 如修足下平滿相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使令清
淨，次起一思，正牽引彼，後起五十思，令其圓滿。 
五十思者，謂十善道，各有五思。 
如初不殺業，有五思者，一、離殺思，二、勸導思，三讚美思，
四隨喜思，五迴向思。 
乃至正見，應知亦爾。 

丙四明住定位 頌：從修妙相業 菩薩得定名 生善趣貴家 具男念堅固 

甲
五
諸
道
差
別
分
三 

乙一明四證淨 

頌：證淨有四種 謂佛法僧戒 見三得法戒 見道兼佛僧 
  法謂三諦全 菩薩獨覺道 信戒二為體 四皆唯無漏 
證四諦理，故名為證。 
正信三寶及妙屍羅，故名為淨。 
離不信垢，信名為淨；離破戒垢，戒名為淨；由證得淨，立證淨
名。 
此四次第者，信佛如良醫，信法如良藥，信僧如看病者，由信心
淨，故發聖戒，是故屍羅，說為第四。 

乙二三十七菩提分法 

頌：覺分三十七 謂四念住等 覺謂盡無生 順此故名分 
菩提雲覺，覺有二義，一如睡覺，二覺知。無明睡眠，皆永斷故，
即是初義。 
論又言，及如實知，已作己事，不復作故，此第二義。 
知已作己事者，是盡智；不復作故，是無生智。 
盡無生智，為此覺體。 
三十七法，順趣菩提名菩提分。 
又分是因義，三十七法，為菩提之因，名菩提分。 
四念住：身、受、心、法。 
四正勤：勤斷二惡，勤修二善。 
五根：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五力：信力、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七覺支：擇法、精進、喜、輕安、念、定、舍。 
八正道：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
命。 
頌：此實事唯十 謂慧勤定信 念喜舍輕安 及戒尋為體 

乙三四種通行 頌：通行有四種 樂依本靜慮 苦依所餘地 遲速鈍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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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表）分別智品第七 
科判 正文 

分
別
智
品
第
七
分 
四 

 
智即是道，道是滅因，前賢聖明道所成人，此品明智，述人所因道，先
果後因，故次明之。 

甲
一
諸
智
差
別
分
四 

乙一智忍見慧 

決斷名智——謂慧於曾見，方能決斷，或所見境意樂止息，加行奢緩，
說名為智。創見名忍——可見性攝，推度性故。 
諸忍正起推度，意樂、加行猛利，故非智攝。（《正理》卷七三） 
問：諸無漏忍何故非智？ 
答：於所見境未重觀故，謂無始來，於四聖諦，未以無漏真實慧見，今
雖創見而未重觀，故不名智。（《婆沙》卷四四） 
智、慧、見、忍，同體義別。 
推度名見，簡擇稱慧，忍許名忍，決斷名智。 
泛明諸忍略有四種： 
一、耐怨害忍(謂無瞋)，二、安受苦忍(謂精進也)，三、諦察法忍（謂慧），
四、忍許忍(謂信)。今此所明是第三忍。（《麟記》卷二六） 

乙二十智相殊 

頌：智十總有二 有漏無漏別 有漏稱世俗 無漏名法類 
  世俗遍为境 法智及类智 如次欲上界 苦等谛为境 
  法类由境别 立苦等四名 皆通尽无生 初唯苦集类 
  法类道世俗 有成他心智 于胜地根位 去来世不知 
  智于四圣谛 知我已知等 不应更知等 如次尽无生 
盡無生智，離空非我二行相者，由此二智，於出觀時，作如是言：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我生等言，涉於世俗，故於觀中，離空非我。 
《婆沙》雲：我生已盡，是緣集諦四行；梵行已立，是緣道諦四行相；
所作已辦，是緣滅諦四行相；不受後有，是緣苦二行相。（《麟記》卷二
六） 

乙三建立十智 頌：由自性對治 行相行相境 加行辦因圓 故建立十智 
乙四念住攝智 頌：諸智念住攝 滅智唯最後 他心智後三 餘八智通四 

甲
二
佛
不
共
功
德
分
五 

 
頌：十八不共法 謂佛十力等 
論曰：佛十力，四無畏，三念住及大悲，如是合為十八不共法。 
唯於諸佛盡智時修，餘聖所無，故名不共。（《俱舍論》卷二七） 

乙一十力 

頌：力處非處十 業八除滅道 定根解界九 遍趣九或十 
  宿住死生俗 盡六或十智 宿住死生智 依靜慮餘通 
  贍部男佛身 於境無礙故 
智於境中，知無礙故，名之為力。 

乙二佛身力 
頌：身那羅延力 或節節皆然 象等七十增 此觸處為性 
大覺、獨覺，及轉輪王，支節相連，有差別者，諸佛世尊，似龍盤結，
獨覺似鉤鎖，輪王似相鉤，故三相望，力有勝劣。 

乙三四無畏 
頌：四無畏如次 初十二七力 
答難無懼，故名無畏。 

乙四三念住 

頌：三念住念慧 緣順違俱境 
問：佛說法時，眾生不敬，應無三念住，即世尊說法，應失根器？ 
答：世尊說法，欲令人解之，人若不解，即天解之，人不解故，念住有
三，天得解故，無不應根器失。（《暉鈔》卷二六） 

乙五大悲 頌：大悲唯俗智 資糧行相境 平等上品故 異悲由八因 

甲
三
共
聖
德
分
四 

乙一無諍行 頌：無諍世俗智 後靜慮不動 三洲緣未生 欲界有事惑 
乙二願智 頌：願智能遍緣 餘如無諍說 

乙三四無礙解 
頌：無礙解有四 謂法義詞辯 名義言說道 無退智為性 
  法词唯俗智 五二地为依 义十六辩九 皆依一切地 
  但得必具四 余如无诤说 

乙四邊際定 
頌：六依邊際得 邊際六後定 遍順至究竟 佛餘加行得 
邊：言顯無越義，勝無越此，故名為邊。 
際：言為顯類義，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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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表）分別智品第七 

分
別

智
品
第
七
分 
四 

甲

四
共
凡
德
分
三 

乙一六通 

頌：通六謂神境 天眼耳他心 宿住漏盡通 解脫道慧攝 
  四俗他心五 漏尽通如力 五依四静虑 自下地为境 
  神体谓等持 境二谓行化 行三意势佛 运身胜解通 
  化二谓欲色 四二外处性 此各有二种 谓似自他身 
  天眼耳谓根 即定地净色 恒同分无缺 取障细远等 
  神境五修生 呪药业成故 他心修生呪 又加占相成 

神境有二，謂行及化。 

運身，謂乘空行，猶如飛鳥。 
勝解，謂極遠方作近思惟，便能速至。 
意勢，謂極遠方，舉心即至，此勢如意，得意勢名。 
意勢唯佛，運身、勝解，亦通二乘。 
天眼有三，一生得，謂生天中。 
二修得，即此所說。 
三似天，謂由業得，如輪王鬼神及中有等。 

肉眼見近不見遠，天眼遠近皆見。 

肉眼有同分彼同分，天眼唯同分。（恆與識俱，又無缺壞故。） 
肉眼見前不見後，及不見左右，天眼前後左右皆見。 
肉眼見障內不見障外，天眼內外皆見。 
肉眼見粗不見細，天眼二皆見。 
肉眼見晝不見夜，天眼晝夜皆見。 
肉眼見明不見暗，天眼明暗皆見。 
肉眼有翳缺，天眼即無也。 

他心通四：一修得，二生得，三者咒得，四佔相。 
漏盡通及三明、三示導，雖不共凡，然五通共故，依總相說。 

乙二三明 
頌：第五二六明 治三際愚故 後真二假說 學有闇非明 
《婆沙》問：何故六通，唯三立明？ 
答：有勝用故，宿住厭前際，死生厭後際，漏盡忻涅盤。 

乙三三示導 

頌：第一四六導 教誡導為尊 定由通所成 引利樂果故 
示：謂顯示教示。 

導：謂引導教導。 
論雲： 
唯此三種，引所化生，令初發心，最為殊勝。 
又唯此三，令於佛法，如次歸伏、信受、修行，得示導名，餘三（通）不
爾。（《俱舍論》卷二七） 

 
表 8-1：（3表）分別定品第八 

科判 正文 

分
別
定
品
第

八
分
三 

甲
一
所
依
諸

定
分
七 

 
心一境性，名之為定，此品廣明，故名分別。 
賢聖品明果，智品明因，定品明緣，緣望果疎，故次明定。 
又前明智品，是能依定果，此明定品，智所依因故。 

乙一定名差別 

泛論定名，總有三種： 
梵名三摩地，此雲等持，謂平等持心，於一境轉，通定散，通三性，
唯屬有心。 
梵名三摩缽底，此雲等至，通有心無心，唯定非散。 

若有心，約離沉掉、平等而至此定故。 
若無心，約定中大種平等，亦名等至。 
梵名三摩呬多，此雲等引，唯有心，唯定非散，謂能引起此定名引。 

乙二四靜慮 
頌：靜慮四各二 於中生已說 定謂善一境 並伴五蘊性 
  初具伺喜樂 後漸離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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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3表）分別定品第八 

分
別
定
品
第
八
分
三 

甲一所依
諸定分七 

乙三四無色 

頌：無色亦如是 四蘊離下地 並上三近分 總名除色想 
  無色謂無色 後色起從心 空無邊等三 名從加行立 
  非想非非想 昧劣故立名 
四無色名處者，是受生處，又外道執彼為涅盤，為破彼故，立受
生處。 
此四無色皆言處者，以是諸有生長處故。（《正理》卷七七） 

乙四八等至 
頌：此本等至八 前七各有三 謂味淨無漏 後味淨二種 
  味謂愛相應 淨謂世間善 此即所味著 無漏謂出世 

乙五靜慮支 

頌：靜慮初五支 尋伺喜樂定 第二有四支 內淨喜樂定 
  第三具五支 舍念慧樂定 第四有四支 舍念中受定 
內等淨： 
頌「內淨即信根」者，謂若證得第二靜慮，則於定地亦可離中，
有深信生，名內等淨，信是淨相，故立淨名，離外均流，故名內
等，淨而內等，故立內等淨名。 
行舍、輕安，互相覆蔽，若處有一，第二便無。輕安治沉，其相
飄舉，行舍治掉，其相寂止，故安與舍，互相覆蔽。（《正理》卷
七七） 
第三定舍極喜，第四定舍極樂，故立行舍，初二不立行舍，故立
輕安。 
第三定有樂受，為耽此樂，不欣上地，對治此故，立正慧支。 
第三定為第二定勝喜漂溺，若第四定為第三定勝樂留礙，由為下
地，所留難故，於自地染，不能出離。 
是故世尊，勸住正念。 
又三地由離喜故，念慧名正，四地離八災患，舍念得清淨名。（八
災患謂尋、伺、憂、苦、喜、樂、出息、入息。） 
頌：此實事十一 初二樂輕安 內淨即信根 喜即是喜受 
頌：第四名不動 離八災患故 八者謂尋伺 四受入出息 

乙六三等持 
頌：空謂空非我 無相謂滅四 無願謂餘十 諦行相相應 
  此通淨無漏 無漏三脫門 

乙七四等持 
頌：為得現法樂 修諸善靜慮 為得勝知見 修淨天眼通 
  為得分別慧 修諸加行善 為得諸漏盡 脩金剛喻定 

甲二能依
功德分四 

乙一四無量 

頌：無量有四種 對治瞋等故 慈悲無瞋性 喜喜舍無貪 
  此行相如次 與樂及拔苦 欣慰有情等 緣欲界有情 
  喜初二靜慮 餘六或五十 不能斷諸惑 人起定成三 
無量： 
無量有情為所緣故，引無量福故，感無量果故。 
《婆沙》有三釋，一雲對治無量戲論煩惱故，二雲對治無量放逸
煩惱故，三雲如是四種是諸賢聖廣遊戲處，故名無量。（《麟記》
卷二九） 

乙二八解脫 

頌：解脫有八種 前三無貪性 二二一一定 四無色定善 
  滅受想解脫 微微無間生 由自地淨心 及下無漏出 
  三境欲可見 四境類品道 自上苦集滅 非擇滅虛空 
問：行者何緣，修淨解脫？ 
答：為欲令欣，修淨解脫，前觀不淨，令心沉戚，今修淨觀，策
發令欣。 
或為寨知自堪能故，謂前所修不淨解脫，為成不成，若觀淨相，
煩惱不起，彼方成故。 
問：何故經中，第三第八解脫，得身證名，非餘六耶？ 
答：以於八中，此二勝故，二界邊故，得身證名。 
第三解脫，唯取淨相，令惑不起，名為殊勝； 
第八解脫，以無心故，名為殊勝。 
第三解脫，有色界邊，第八解脫，在無色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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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表）分別定品第八 

分

別

定

品

第

八

分

三 

甲二能依

功德分四 

乙三八勝處 

頌：勝處有八種 二如初解脫 次二如第二 後四如第三 

《婆沙》雲： 

勝所緣境，復勝諸煩惱，故名勝處。 

降伏所緣，摧滅貪愛，故名勝處。 

謂境或煩惱名處，此觀能勝伏彼，故名勝處。 

前修解脫，唯能背棄貪心，不能制境，後修勝處，能制所緣，隨

所樂觀，惑終不起，能制伏境，心勝境處，故名勝處。 

乙四十遍處 

頌：遍處有十種 八如淨解脫 後二淨無色 緣自地四蘊 

遍處： 

於一切處，周遍觀察，無有間隙，故名遍處。 

修觀行者，從諸解脫，入諸勝處，從諸勝處，入諸遍處，以後後

起，勝前前故。 

謂修解脫，但於所緣，總取淨相，未能分別青黃赤白； 

後四勝處，雖能分別青黃赤白，而未能作無邊行相； 

前四遍處，謂觀青等，一一無邊，復思青等，為何所依，知依大

種，故次觀地等，一一無邊； 

復思此所覺色，由何廣大，知由虛空，故次觀空無邊處； 

復思此能覺，誰為所依，知依廣識，故觀識無邊處。 

此所依識，無別所依，故別更不修上為遍處。 

甲三明正法住世 頌：佛正法有二謂教證為體 有持說行者 此便住世間 

 
表 9：（1表）流通勸學 

流

通

勸

學

分

二 

甲一造論宗旨 

頌：迦溼彌羅議理成 我多依彼釋對法 

  少有贬量为我失 判法正理在牟尼 

少有貶量者，論主釋對法藏，中有少量，以經部義，指出《婆沙》之缺點

者，自謙引為己過，判法正理唯在世尊及諸大聖弟子，牟尼謂世尊及諸大

阿羅漢，唯在無學，諸煩惱言，永寂靜故。 

新雲： 

准此意，商略婆沙，存其六足及本論，以六足發智，是大弟子之所造故。 

甲二傷嘆勸學 

頌：大師世眼久已閉 堪為證者多散滅 

此傷嘆證法之滅，三界大師為世眼目，涅盤日久，名久已閉，舍利子等，

名堪證者，隨佛滅度。 

頌：不見真理無制人 由鄙尋思亂聖教 

頌：自覺已歸勝寂靜 持彼教者多隨滅 

此傷嘆教法之滅，佛名自覺，無師自悟故。 

頌：世無依怙喪眾德 無鉤制惑隨意轉 

此重釋起失，世無依怙，由喪如來，及大弟子眾德者故。 

無正法鉤，制諸惑象，隨意起執。 

定慧如鉤，惑如狂象，無鉤制御，隨意東西，諸惑無定慧鉤，亦隨意漂溺。 

頌：既知如來正法壽 漸次淪亡如至喉 

  是诸烦恼力增时 应求解脱勿放逸 

世親制論，在佛滅度九百年間，於此時中，煩惱勢力，日益增長，勸有智

人，應速欣求，解脫涅盤，勿令放逸，縱惑隨轉也。  


